
减资公告
宁夏佳佳乐商务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ME1N8C），经股东
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20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佳佳乐商务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嘉宁（宁夏）家庭服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GNR31E），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万
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6万元整，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嘉宁（宁夏）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转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号 ：

91640100MA76DQE491），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300
万减少至人民币 3万，请债权人自

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转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同心县生瑞祥农业机械化作

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324MA75XLUL4B），经股
东研究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
币 300万减少至人民币 100万，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同心县生瑞祥农业机械化作业

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智行达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E4RF7U），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人民币

整减少至1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

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宁夏智行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民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24MA762A7AX6），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 1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宁夏民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电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11005748948241），经股东会

决议通过，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236万元

减至人民币 3948万元。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特此公告。

宁夏电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迪鸿厨具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PE018G），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50万元减至人民币 10
万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特此
公告。

宁夏迪鸿厨具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公告
杭龙（男，身份证号：640104200501253214）银川市金凤区公安分局针对 10.19杭龙涉嫌为电

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案已调查取证结束，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故公安机关通过公告形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公安机关拟将对你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经公安机关依法查明：2023年10月19日16时许，银川市公安局金凤
区分局刑侦大队向我所移交一起涉嫌为电信诈骗提供帮助案件线索。经核实，2023年7月6日，
你使用你名下办理的电话卡（电话号码：15595283040，开卡地：兴庆区掌政镇，运营商：中国联通）
拨打诈骗电话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该电话涉及全国电信诈骗案件两起，涉案金额共计：
60500元，你从中获利 800元，你的行为已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以上事实有你的
陈述和申辩，断卡线索等证据证实。你的行为已构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公安机关将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
骗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对你进行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一千六百元的
行政处罚，并没收违法所得八百元。对上述告知事项你有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公告告知时限为七日，请你在公告期内向金凤区公安分局上海西路派出所提出你的陈述
和申辩，逾期将视为你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特此公告。

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上海西路派出所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灵顺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

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40181MA76JQR6ON），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345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灵顺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叶叶鲜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1MA76LH3053），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500万元整
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整，请债权人
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此公告。

宁夏叶叶鲜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双美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BPXW⁃
PJ1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 5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0
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双美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彦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JWRR9Q），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
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5万元整，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宁夏彦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仲裁公告
永宁县餐餐小厨餐厅、彭嘉宇：

本委受理的冯超诉你餐厅永劳人仲字【2023】337号劳动仲
裁案,已于2023年12月29日依法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餐厅和经
营者彭嘉宇公告送达永劳人仲字【2023】337号裁决书。你餐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309室）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
如下：一、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申请人支付2023
年7月26日至8月25日期间工资8800元、2023年8月25日至11
月13日期间生活费3588元，以上合计12388元。二、驳回申请人
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
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
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永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遗失声明
宁夏永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本，证号：640122012594，特此声明。

宁夏云腾盛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宁B5968（挂）道路运输

证，证号：640221064043，特此声明。

宁夏任爱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CCPKQH5J）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宁夏汇佳医疗器城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L5PD9A），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0万元。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特此公告。

宁夏汇佳医疗器城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
宁夏希虹世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2ME146），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50万元减至人
民币10万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特此公告。

宁夏希虹世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通告
余成霞：

你于 2023年 3月 7日至今在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的情
况下，没有到岗工作，你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
度，公司依法与你正式解除劳动合同。请自 2024年 1月 15
日前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通告送达。

宁夏达美医药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关于解除韩旭劳动合同的公告
至员工韩旭（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出生）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你现已连续旷工达3天以
上，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决定自即日起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
合同关系。请你于2024年1月16日之前到我公司综合管理部办理相
关手续，逾期未办理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宁夏启玉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法报广告2024年 1月 12日 星期五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7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近期拟对持有的宁夏利源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固原万和商贸有
限公司等 13户不良债权所有权进行公开转让。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债权本金共计 206,343,
196.28元，利息94,727,296.09元，债权合计301,070,492.37元。

一、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二、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三、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4年1月12日发布，长期有效。
四、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资产详情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总计

借款人名称

中宁县鑫华医院有限公司

中宁县鑫华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宁宝耐磨铸造有限公司

中卫市宏伟废品收购有限责任公司

固原昌裕商贸有限公司

固原万和商贸有限公司

固原天琪农业绿化有限公司

固原全友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利源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盐池县运金交通运输开发有限公司

中卫市富丽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华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夏三亿富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4,000,000.00

12,130,239.56

9,970,589.64

9,499,630.33

53,688,484.70

25,152,373.74

16,860,471.00

14,990,560.88

28,500,000.00

2,994,424.81

7,593,024.64
6,231,225.52
4,732,171.46
206,343,196.28

利息

6,852,973.26

7,010,193.32

5,066,561.29

7,815,982.38

26,952,000.18

5,338,184.08

6,154,434.19

3,845,972.58

6,536,913.82

731,153.81

4,337,638.48
11,307,526.47
2,777,762.23
94,727,296.09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担保及查封资产详情

抵押：位于中宁宁安南街恒达宾馆城市综合体一期1层127号的房产，房产所有人为吴华，面积为1036.5平方米；

担保：吴治元、靳玉珍

抵押：位于中宁宁安南街恒达宾馆城市综合体一期2层227号的房产，房产所有人为吴华，面积为1070.93平方米；

担保：田建章、黄金玲

抵押：1.工业厂房。宁夏宁宝耐磨铸造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中宁县宁新工业园区一层01、02、03号的房产，面积

合计7074.75平方米；2.工业用地。宁夏宁宝耐磨铸造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中宁县宁新工业园区的工业用地，面

积37321.1平方米；

保证：徐磊、高彩云、徐安祥

抵押：1.商业房产：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怀远南路东侧黄河花园三期95#、43#楼共九处商业房产，总面积2251.53平
方米；2.住宅房产：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大道西侧黄河花园联排住宅20#楼102、202、302共一处住宅（别墅）房

产，房产所有人为丁秀琴，总面积260.19平方米；

保证：任平、任凤莲

抵押：营业用房，位于固原市原州区中山街，地下商场，面积分别为1752.92平方米、1833.08平方米，合计3586平方

米。

保证：朱英、杨亚杰、白永军、禹晓红

抵押：抵押物为固原市中山北街博爱家园综合楼（固原万和大饭店），房产面积10155.75平方米，土地面积1902.17
平方米；

保证：唐怀、李宁霞

抵押：1.固原天琪农业绿化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固原经济开发区九龙国际商业广场的办公楼及天琪宾馆，固房权

证市字第0059639号，所在层数及总层数为1-4/4，面积518.77平方米；固房权证市字第0059640号，所在层数及总

层数为2-3/3，面积3561.97平方米；2.练祖和所有的位于固原经济开发区九龙国际商业广场的8套商铺，所在层数

及总层数为1/3，面积809.55平方米；3.练祖和许聪霞所有的位于固原经济开区九龙国际商业广场的5套商铺，所在

层数及总层数为1-2/4，面积634.2平方米；

保证：练祖和、许聪霞

抵押：固原市开发区建业街浙商国际商贸中心1号楼，房产面积4412.93平方米，土地面积1103.23平方米；

保证：王可尧、赵小迪、王法琪

抵押：1.盐池县盐林北路西侧，民族西街南侧，汽车站综合楼，房产面积9347.55平方米，土地面积2112.49平方米；2.
盐池县盐林北路西侧，福海巷北侧汽车站住宅楼1号楼4单元302室，面积131.5平方米；

保证：宁夏利源集团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抵押：盐池县民族西街南侧盐林北路西侧商服用地，土地面积15128.4平方米，房产面积1127.19平方米；

保证：马建忠、冯冬兰、王艳蓉、马晓龙

抵押：中卫市富丽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沙坡头区怀远北路宁夏红科技园西侧土地11739.5平方米；房

产及车间面积共计5163.38平方米；

保证：章之华、郭淑香、章子玉、史睿、章子澄；

保证：宁夏懿鑫煤业有限公司、宁夏懿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高怀源、高怀玺、高怀清、高晓莉、王文兴。

抵押：宁夏三亿富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卫市美利工业园区借款人厂区商服用地，面积1001.48平方米；

14套营业房面积合计1914.7平方米；保证：张少华、张小娟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
致电或来函咨询。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01675

监察审计部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87
联系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大连中路鸿丰大厦18楼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宁夏利源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固原万和商贸有限公司等13户不良债权资产营销暨处置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与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达成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

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本公告所列本息截止日为2023年9月30日，此后到归还之日所产生的利息仍

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计算，均为债务人及保证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0951-8801675；闫先生，联系电话：0951-4126098。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3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债务人名称

中宁县鑫华医院有限公司

中宁县鑫华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宁宝耐磨铸造有限公司

中卫市宏伟废品收购有限责任公司

固原昌裕商贸有限公司

固原万和商贸有限公司

固原天琪农业绿化有限公司

固原全友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利源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盐池县运金交通运输开发有限公司

中卫市富丽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华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夏三亿富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4,000,000.00
12,130,239.56
9,970,589.64
9,499,630.33
53,688,484.70
25,152,373.74
16,860,471.00
14,990,560.88
28,500,000.00
2,994,424.81
7,593,024.64
6,231,225.52
4,732,171.46

利息

6,852,973.26
7,010,193.32
5,066,561.29
7,815,982.38
26,952,000.18
5,338,184.08
6,154,434.19
3,845,972.58
6,536,913.82
731,153.81
4,337,638.48
11,307,526.47
2,777,762.23

借款合同编号

2018-1233-003
2017-1233-001
2018-1230-005
2018-1230-008
2018-1230-011
2016-1233-006

2017-123310-0124
2018-123310-073
2018-123310-061
2020-123310-017
2019-1236-01
2020-1236-01

2017-zw-xqyld-037

担保人名称

吴治元、靳玉珍

田建章、黄金玲

徐磊、高彩云、徐安祥

任平、任凤莲

朱英、杨亚杰、白永军、禹晓红

唐怀、李宁霞

练祖和、许聪霞

王可尧、赵小迪、王法琪

宁夏利源集团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马建忠、冯冬兰、王艳蓉、马晓龙

章之华、郭淑香、章子玉、史睿、章子澄

宁夏懿鑫煤业有限公司、宁夏懿鑫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高怀源、高怀玺、

高怀清、高晓莉、王文兴

张少华、张小娟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夏红宝实业有限公司等
2户债权资产营销暨处置公告

一、债权情况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持有的宁夏红宝实业有限公司、灵武市凯悦国际饭店有限公司2户不良债权资产进行转让。截至2023年3月20日，债权本金共

计108,233,630.42元，利息54,655,945.04元，费用316,082.5元，债权合计163,205,657.96元，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

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详情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二、处置方式

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三、交易对象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和

良好社会信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

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

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

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

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

四、公告有效期限及交易条件

公告有效期限：长期有效（截至资产转让完毕）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符合处置规定的其他付款方式。

五、合作意向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

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

的举报。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

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产权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本公告内容不构成要约邀请，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请有意购买者前来

咨询、查阅有关资料，洽谈购买意向、交易价格、交易方式和交易条件。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居女士，0951-8801675
监督人及联系方式：张女士，0951-8801687
通讯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阅海路33号鸿丰大厦18层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资产

宁夏红宝实业
有限公司

灵武市凯悦国
际饭店有限公

司

未偿本金

20,000,000.00
30,000,000.00
50,000,000.00

8,233,630.42

108,233,630.42

未偿利息

10,210,678.21
15,339,074.83
25,609,484.23

3,496,707.77

54,655,945.04

代垫费用

280,263.50

35,819.00

316,082.50

合计金额

151,439,500.77

11,766,157.19

163,205,657.96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保证+抵押

担保信息

1.抵押物：宁夏红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固原市政府街
红宝西湖丽景苑-1层至3层面积为15728.01㎡的商场和建设用地
使用权。
2.保证人：孙占财

1.抵押物：宁夏灵州时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灵武市西
平路南侧灵州大酒店购物中心A区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房产
面积3175.83㎡。
2.保证人：宁夏灵州时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宁夏伟伦管业有限
公司、刘斌、徐井楠、刘良富、杨兰芳、马东、郝瑞、杨学军、王泽娟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24年1月22日10时在我司拍

卖厅对下列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一批机器、电子设备及办公家具，参考价175.27万

元，保证金20万元。
标的物以现状拍卖，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

人勘察标的，有意竞买者于2024年1月19日17时前交
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司办理
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崔先生18295072172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对宁夏三木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处置宁夏三木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涉及债权总额
34,566,784.31元。其中：本金29,000,000.00元，利息5,465,616.31元，其他垫付费用101,168.00元，以上利息计算至2018年9月1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
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担保方式为抵押和保证。欲了解债权债务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对
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三木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所在地

吴忠市盐池县

债权本金

29,000,000
债权合计

34,566,784.31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担保人

何翔、宁夏三木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处置方式：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公开竞价方式转让。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
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2024年1月12日至2024年1月22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买时间及网址：2024年1月23日10时起至2024年1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

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zcpm.jd.com/，用户名：长城资产宁夏分公
司)进行公开竞价活动。

挂牌价格：13,100,000.00元，保证金：4,000,000.00元，加价幅度：10,000.00元或10,

000.00元的整倍数。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竞买标的瑕疵说明、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

排请投资者登录京东资产处置平台（网址同上）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有效期内，我公司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书面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书面举报。与
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须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公司。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蔡经理、王经理 电话：0951-882951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姜女士 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951-56991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4年1月12日

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与马旭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宁夏日普置业有限公司:

根据2023年12月7日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与马旭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宁夏日普置业有限公司享有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宁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剩余未执行的债权依法全部转让给马旭。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与马旭联
合公告通知你公司。

马旭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你公司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马旭履
行上述民事裁决书所确定的全部债务。

特此公告。
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 马旭

2024年1月12日

（2024）宁0104民初587号

马风芹、马利平：

本院受理原告徐晓峰与被告马风芹、马利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 24000
元，逾期利息 3600元（按 15%）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

负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4）宁0104民初17号

宁夏安富博源工贸有限公司、史兆顺、耿晓艳：

本院受理的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史兆顺、耿晓艳、宁夏安富博源工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史兆顺、耿晓艳于 2017年 9月 27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个字

第 01002170927226595号）；2.判令被告史兆顺、耿晓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796.9万元，利息 1362366.73元（暂计算至

2023年 6月 8日），本息共计 9331366.73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法院判决确定还款之日前的全部利息（按合同约定利率计

算）；3.判令在被告史兆顺、耿晓艳未能按照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义务时，原告有权对被告史兆顺、耿晓艳、宁夏安富博源工

贸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抵押物以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优先受偿，以实现原告的抵押权，所需费用由被告承担；4.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

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郑祥原：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宁夏九龙金泉农牧业有限公司、冯剑、张学

红、郑祥原、杨平、程屹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5447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冯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

次性向原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清偿代偿款本息 352688.16 元、执行费 7453 元，共计

360141.16元，并以代偿金 352688.16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支付自 2023年 3月 2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张学红、郑祥原、程屹峰、杨平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学红、郑祥原、程屹峰、杨平承担还款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冯剑追偿；三、驳回原告

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6703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冯剑负担。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